
派帝娜事件地球公民尚未參與，因為那時候基金會尚未成立。 

那時候參與抗議的民眾並不是想擋住所有的開發，而是希望地方有發展，可是「開發」

並不等於「經濟發展」。那時候以為「開發」會等於「經濟發展」是因為在公共建設還

沒有那麼發達的時候，如果有一個公共建設就會帶來很多利益，譬如說當初馬路還沒有

麼寬的時候，車子根本進不來，開一條馬路就會帶來很多方便，所以這個概念是存在於

某個特殊情況下，但是現在的七星潭跟我們現在接觸到的開發案竟不是這樣的了。如果

建築物直接吧海景蓋住了，不就直接破壞那裏的環境了，就不見得是一個好的發展了，

如果資源消失的話，就沒有經濟效益了。 

環境和經濟很像是站在對立面，但其實不盡然，有一些方式是可以讓它變得比較好。那

時候派帝娜的規劃報告也沒有很細，但是我們也沒辦法確認它對環境是好是壞，老實

說，真的沒有辦法，畢竟它還沒有發生，可是它如果站在環境的立場的話，那它就是一

個風險，例如出車禍的風險，風險管理的一個概念。比方說它是一個規模很大的開發案，

或著是一個離你要守護的資源很近，就會有一個指標，那樣子的案件我們就會覺得它是

一個不好的案件。 

是怎麼擋下這個開發案的。 

基本上沒有紀的很清楚，有一個網站好像叫做「守護七星潭」。創立時間是2009年，那

時候臉書還沒有那麼多人在用，是一個還讚架設部落格的年代，有人在業餘和課餘的時

間架設了這個部落格，用部落格的方式去累積一些資料，實際上做的行動還有很多，包

含......但還是覺得最重要的是聯署，跟花蓮本地人面對面去談論事情，因為是面對面的，

所以也比在網路上看到的那些資料還要清楚。 

社區是最滿重要的，因為我們不管再怎麼喊，我們還是外面的人，社區的人的想法是最

重要的，因為發生事情時，社區的人是第一線被沖擊到的，所以我們跟社區的人是有一

定的聯繫的。然後有一個很重要的事情是，慈濟大學音像紀錄的潘朝成老師，它的學生

做了一個紀錄片叫做「七星潭事件」，不過沒有影響到這個案子的審查，因為案子的審

查再另外一邊，不過在拍的過程中，因為有訪問，所以有凝聚到很多人，所以有牽動一

個人際脈絡，跟聯署一樣是一個，故事傳遞的過程。 

最重要的應該是去參加審查會，那個案子的審查方式非常的奇怪，在中央的含保署做審

查，它是一個聯席審查，這跟第七題「牽涉到甚麼法規」，他其實不是直接審這個案件，

他是審一個都市計畫跟政策環評，環評基本上是只針對這個案例，我針對這個開發案做

評估，政策環評是做一整區的環境評估，可是政策環評比較沒有用，因為他只是一個建

議性質的東西，那當時他們聽到這個案件，他是包裹在都市計畫裡的一個案件，所以中

央對於這個政策有疑慮的公部門，他們去促成的聯席會，都市計畫跟審都市計畫的單位

一起開個會，但總之他不是有一個個案的，他是包裹在都市計畫的案件，總之最關鍵的

事情是政府有一些程序，然後花蓮有很大的聲音，就是有民眾的輿論，所以在輿論跟專

業的審查下，所以這個案件就被暫緩了。所以他不是用否決，而是暫緩。都市計畫是政

府推動的，派帝娜是私人開發的，可是整區的建造是政府推的。所以那個東西就被暫緩

了。 

可是政府也沒有說想要發展栖溪潭就要推派帝娜公司，最新的消息是說他們放棄了這個



都市計畫，他們推這個是包裹在都市計畫推的，是一個很大很大的都市計畫'，大幹有幾

百公頃吧。 

跟最後一題有些關係，因為飯店其實只是計畫裡面的一個事件，也不太確定是私有地還

是公有地，就是找私人公司來投資，因為政府沒有錢，它們可能是因為輿論不支持，中

央也不支持，因為暫緩了然後也沒有錢，各種原因，就停下了。很多開發案都不是真正

的被否決，而是備戰緩。 

跟居民的互動和溝通就不清楚了，不過有很多社區的活動，也分得出來七星潭的居民和

花蓮市的居民有不一樣，去跟社區談的互惠以社區為主，就是他們想要什麼樣的生活環

境來做改善，協助它們把事情談出來，紀錄片也有去他們那邊放，跟花蓮市民就不會潭

社區，跟花蓮市民就只會談到社區居民的想法之類的，但是對花蓮來說七星潭是一個怎

麼樣的地方，會以我們談話角度來看跟他比較有關藍的部分，因為跟畫聯是市民最有記

憶的就是小後大家共有的七星潭，可是社區居民就不同了，他會有很多，車子進來的影

響......反正就是有利有弊，地方可以賺錢可就是會有環境問題 

遇到的困難 

其實每個開發案都很困難，普遍來說就是法規很複雜，剛剛說的都市計畫和政策還平的

法規都是需要有人搞清處，然後去溝通。有時候媒體一旦報出來，這個溝通就很難做，

因為就會變成對立的關係。但是又不能不做這個東西，還是要有外圍的聲音出來，也很

難控制報導的方向，可能把你寫成一群很激進的民眾、很憤怒的人、很悲情的居民......

各種風格都有，想表達的跟媒體說的可譨就是不同方向，大多數行動都會有困難。不握

七星潭的案子其實算好推的，因為花蓮人非常喜歡七星潭，這是大家共有的記憶，響應

的人很多。193拓寬和派帝娜有點相關，因為都在七星潭，談得比較整體，希望咬怎麼

發展。 

 

希望七星潭怎麼發展。 

不是反對地方發展，是希望有好的發展，因為難拿捏甚麼是好的，甚麼是壞的。污染要

怎麼管制，量體會有多大......甚至還會到景觀，政府對於環評的項目有汙水、廢棄物、

交通、生態，還有土壤，有沒有被汙染，還有地下水、空氣、噪音......都是環評項目。

在海岸開發景觀會是很重要的東西，因為大家來到海邊就是想要有一個漂亮的海景，如

果破壞那個海景的話，就沒那麼好玩了，可是景觀這件事情很抽象，汙水...就是有些東

西是可以測量的，景觀比較難測量，這個算是台灣的法規還沒有走到，沒有那麼進步啦，

我們有一個景觀法草案，但一直還沒有推出來，所以就這題，希望能進一步，我們覺得

不只是依照法規，台灣的法規有些沒有很，更好的吧，就我們的經驗上比較好的就是，

政府或私人的開發要跟當地居民有很好的溝通，因為當地居民通常是最關心最了解那邊

環境的人，也不一定，有有可能是相反的，他們也有可能就是想用利用那邊，不管是利

用還是環境保護要做到一個平衡，政府跟私人開發要進去的力量跟在地的力量或者是環

保團體或是台大城鄉基金會做規劃的，這樣的群體應該要有比較好的討論去確認這邊要

注意的事情是什麼，最好是不要某一方獨大，這樣立場會比較偏頗，如果全部都做環境

保護，就沒辦法做任何的產業，所以比較希望是一個平衡。 



 

開發依據 

所有的開發依據非常非常多的法規 

 

七星潭目前有非常多民宿、飯店是符合哪個法規而建造，像某些海岸線就不能建造民宿

飯店 

實際上就執法方面，兩邊都可以蓋，沒有不能蓋的。但是為什麼有些地方不能蓋，例如

建造一個房子必須經過十個法規，其中一項法規沒有通過就不能蓋，但是這些法規都對

民宿這個項目沒有特別的限制。要看他是發生甚麼狀況，例如有些民宿不是合法的，這

些不合法包含違章建築，違章建築指的是違反建築法，有的要違法農舍，他違反的是農

地沒有農用，農發條例。農舍與房子不同，所有的房子都有個類型，因為政府要管理，

例如這棟可能叫做都市計畫區裡面的住宅設施，若是農地未在都市計畫區，他可能叫做

非都市土地的農地的農舍，他叫不會叫做住宅，例如花蓮縣政府就叫做官方的辦公建

築，依據不同的法規。所以民宿如果有出現違反的情況的話，第一種是本身建築物沒有

符合建築法，所以就是違章建築。另外一種是蓋起來了，但本身是違法農舍，這個違法

的意思是指台灣的法沒有很清楚，有些模糊地帶，農舍本來就不應該蓋成超豪華的樣

子，應該是地上面有工寮，本來要種田需要有個房子放農具、休息。但因為農地超便宜，

會蓋成超豪華來經營民宿，這就是另一個法。還有第三個法，是房子規模大到應該要用

環評法做環評，可是把房子拆成好多塊地，一個一個蓋起來，所以每個都是小小的，拼

起來是一個很大的，但他還是合法，我們的工作就是找出這種規避法規的發現有什麼問

題。台東就有一個很有名的案子-南八里，是一個地名，一個超豪華的度假莊園，他把

很多塊地拼在一起，所以在法規的申請上就不用做環評。所以他到底是依據哪一個法

規。七星潭度假村本身有一個觀光類別的飯店、旅館的法規屬於觀光系統，再來就是土

地系統，都市計畫或非都市計畫，他要審核都市計畫，大部分土地都是非都市土地，但

是如果政府要開發這邊就會推出一個都市計畫，包裹著都市計畫送出來。再來就是環

評，如果他真的要蓋這個建築物，他一定要走環評，但是當初還沒做環評就先做政策環

評，那就是環評法。還有一個新的法叫做海岸法，但是當初還沒通過。非常多的法，所

以要了解開發案通過是依據哪個法規的話先了解開發案是哪一個類型。 

 

環境影響評估的項目 

但這個案子是政策環評跟個案環評是不一樣的，因為個案環評可以評估一個房子排出多

少廢水，但如果評估一整區的房子沒辦法估出這個廢水，所以會有不一樣的評估方法。

理論上政策環評實施是要去看假如這裡要蓋十個度假村，十個度假村的總共廢水是多

少，如果太多的話大家要協調，不能蓋這麼多，理論上的功能是這樣，但實際上現在政

策環評真的有發揮功能的不多，大部分都是跑流程。 

 



花蓮縣政府有給一個公文，台11線以東不再核准蓋房子，之前更生日報有報導，花蓮縣

政府也有注意到海岸如果一直蓋下去，海岸是一直在侵蝕，一直在退後。磯崎是一個很

著名的沙灘消失，現在花蓮的沙灘大部分都在消失了，所以台11線以東勁量不要蓋房子

的那個公告他不是法規，他是縣府裡面的一個行政默契，縣府裡有個單位要核准蓋房子

的，這單位會依照這個公告，原則上就不核准，實際上執行的狀況不清楚，只知道跟縣

長發佈的政策有關，但就不是一個正的法規，所以很難追蹤，不會有公開在網路上的法

條，如果是一般的法條可以查到有無違法，或打電話詢問有無違法，但他是一個公告，

不是一個法令，公務人員沒辦法告知你有做沒做會怎麼樣，不按照會怎麼樣嗎？！不

會，因為沒有法令。 

 

台東沿海不行開發 

那個不是因為台東跟花蓮的差別，是因為那個開發案去審例如十個法規、環評，可能環

評過了，水管沒過，或者是到最後通通都過了但他沒有錢蓋，很多開發案是這樣停下來

的，所以不是因為花蓮跟台東的差別。就像什麼東西如果拿不到就拿不到證書，例如拿

不到建照他就沒辦法做，所以開發不是一件那麼容易的事。也因為法令這麼複雜，很多

人會想要走後門，抓不勝抓，所以最主要還是地方的效率，我們到底希望社區是怎樣的，

最主要是社區教育，或是整個台灣的人民的想法，法規是一個管理工具但不一定有用。

就如果大家都有共識，開發案通過還是會有。剛剛所說例如十道法規，但其實還有不是

法規的東西，例如輿論，輿論壓力或經濟壓力也會影響開發案要不要通過，要用開發商

的思維去思考，可能又不一樣。 

 

 

 

 

 

 

 


